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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一直以來，不同人士均可根據自身的意願和情況，

以適合自己的方式參與勞動市場。不少人士會以僱

員身分為僱主工作，亦有部分人士選擇以自僱人士 /

承包人形式提供服務，以達致更大程度的自主或獲

取更多利潤。此外，隨著資訊及通訊科技發展一日

千里，社會大眾較以往更容易透過網站或流動應用

程式（數碼平台）找尋工作機會。為清楚自身權益，

大家在訂定合約或合作模式前，必須仔細了解彼此

合作的性質，辨清自己屬於僱員還是自僱人士 /承包

人的身分，避免誤會或爭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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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僱員」與「自僱人士 / 承包人」

在僱傭權益方面的主要分別

僱員權益
自僱人士 /
 承包人

享有《僱傭條例》、《僱員

補償條例》及《最低工資條

例》的僱傭權益及保障註一

須按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

例》相關規定作出強制性公

積金（強積金）供款

註三註二

註一 就個別條例的適用範圍，請參閱有關的小冊子。
註二 僱員亦可享有僱主強積金供款。
註三 自僱人士 /承包人須自行參加強積金計劃並作出供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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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分辨「僱員」與
「自僱人士 / 承包人」

沒有任何單一因素可區別僱員與自僱人士 / 承包人。要分辨這兩種

身分，必須考慮所有相關的因素，而某個因素該佔多大的比重也沒

有一成不變的定律。常見的重要因素包括：

對工作程序、時間及工作方式等安排的控
制權

工作時所需器材、工具及物料的擁有與
提供

是否自行經營業務及負上投資及管理責任

是否合理地被視作僱主機構的成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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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個個案的實際情況均有不同，如有爭議，最後的詮釋，須以
法庭的判決為依歸。

是否有權自行僱用幫工協助工作

行業或專業的傳統結構及慣例

法院認為相關的其他因素

對業務財政風險的承擔（盈利或虧本的
風險）

保險及稅務的責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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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訂立僱傭合約前，僱員必須清楚誰是自己的

僱主。如有需要，可按《僱傭條例》的規定，

在入職前以書面要求僱主提供有關僱傭條件的

書面資料。此外，僱員亦應保存重要文件如稅

單及出糧紀錄等。

如雙方考慮訂立自僱人士 /承包人的合約，或考

慮由僱員身分轉為自僱人士 / 承包人身分前，

必須審慎評估利弊，包括在不同身分的情況下

僱傭權益的重大分別，清楚衡量風險，切勿貿

然作出決定。

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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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四 此外，僱員如因僱主的行為而使合約有實質和根本上的改變，該等改變未得僱
員同意並對僱員造成不利，僱員可視為遭變相解僱及向僱主追討解僱補償。如
雙方有爭議，須由法庭作出裁決。

如僱員不同意，僱主不可以單方面將僱員轉為

自僱人士 /承包人，否則僱員可視乎個案情況，

根據《僱傭條例》下有關不合理更改僱傭合約

條款的規定，向僱主提出補償申索註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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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雙方實質上存在僱傭關係，即使僱主聲稱

僱員為自僱人士 / 承包人，甚或僱員在合約中

被稱為自僱人士，僱主仍必須履行他在有關勞

工法例下的責任，向被假稱為自僱人士的僱員

償付可追溯的法定權益。此外，僱主亦可能要

負上觸犯有關法例內相關權益條款的刑責。

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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僱員如合理地懷疑僱主並未持有有效的工傷

補償保險單，或僱主沒有履行有關法例下的責

任，可致電勞工處投訴熱線2815 2200舉報，

資料會保密處理。此外，工傷補償保險只適用

於僱員，如屬自僱人士 / 承包人，須考慮自行

投購有足夠保額的個人意外保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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潘先生為一名冷氣技工，在一次安裝冷氣機的過

程中遇上意外，令左眼失去部份視力。由於承接

此項工程的公司認為潘先生是自僱人士而拒絕作

出工傷補償，潘先生遂向法院提出申索。個案經

區域法院及高等法院上訴法庭審訊後，潘先生再

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。終審法院最後裁定潘先生

為被告公司的僱員，被告公司須支付工傷補償。

以下為裁決的理據：

1. 由於冷氣業務屬被告公司所有，潘先生不用承擔

任何財務風險，他只收取以每日計算的薪酬。

若因工作需要購買用品或支付交通費用，被告

公司均會發還有關費用；

潘先生為一名冷氣技工，在一次安裝冷氣機的過

個案一

法院個案參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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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被告公司決定安排哪些工作予潘先生，並按照

議定的日薪向其支付工資和超時工資。由於他

是一名熟練的冷氣技工，潘先生的工作方式無

須別人監管；

3. 被告公司提供大部份生產工具；

4. 潘先生親自進行獲指派的工作，沒有聘請任何

人士協助；

5. 潘先生雖曾同時以臨時性質為被告公司及其他

公司工作，但這並不影響他在法例下可獲補償

的權益；

6. 縱然潘先生在處理強積金事宜時報稱為自僱人

士，但客觀事實已充分支持雙方存在僱傭關

係，被告公司必須履行法例下的責任。

案件編號：FACV14/200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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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院個案參考

何先生於被告公司的工廠從事裝修及維修工作。

被告公司向何先生先支付雜項費用，並以支票向

他支付「裝修費用」。可是當何先生工作了半個

月後，因被告公司欠租，工廠被業主關閉並禁止

有關人員進入。何先生其後於勞資審裁處向被告

公司申索欠薪繼而得直，但被告公司不服並向高

等法院提出上訴，指稱何先生是自僱人士，且他

們沒有在開工前就報酬達成共識。高等法院考慮

所有相關因素後，裁定何先生為僱員，並維持被

告公司須支付欠薪的裁斷。以下為裁決的理據：

個案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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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件編號：HCLA16/2019

1. 何先生是按月薪受聘負責一般的維修工作，而

不是就維修項目向被告公司報價、開單或收取

酬勞。高等法院亦不接納被告公司聲稱事前沒

有與何先生就酬勞達成共識的說法；

2. 被告公司透過每天安排何先生如何做事，控制

他的工作；

3. 被告公司先支付雜項材料費用給何先生，而非

由何先生自行購買再作報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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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院個案參考

盧先生在三名被告經營的髮型屋任職髮型助理，

在被解僱後申索代通知金、有薪年假等，勞資審

裁處裁定被告須支付有關款項。被告不服並向高

等法院上訴，指盧先生是自僱人士，因此不應享

有《僱傭條例》下的權益。高等法院考慮所有相

關因素後，裁定盧先生為僱員，並駁回上訴。以

下為裁決的理據：

個案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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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件編號：HCLA43/2015

1. 被告對盧先生的工作有控制權，例如：盧先生

上下班都要打卡，打卡記錄顯示他每天都準時

上班和下班；盧先生因病不能上班，也必先通

知被告；

2. 盧先生不能聘請幫工；

3. 使用的工具和物料由被告提供，盧先生沒有投

資、管理或經營的成本，亦沒有財政風險；

4. 即使雙方簽署了書面協議，盧先生被稱為自僱

人士，不獲被告安排強積金及以僱主身份報稅，

但法庭認為如果客觀環境顯示僱主僱員關係確

實存在，有關協議也不能推翻這關係。



查詢及投訴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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